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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统一部署，为深入践行云南省、

玉溪市、通海县相关工作安排及要求，实现兴蒙蒙古族乡国土空间有

效保护、有序利用，通海县自然资源局会同兴蒙蒙古族乡人民政府组

织编制《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

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兴蒙乡行政辖区范围内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

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动纲领，是编制详细规划的基础，为开展各

类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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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兴蒙蒙古族乡行政辖区内全域国土空间，包括白阁中

村、下村和桃家嘴3个村民委员会。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目标年为

2025年；目标年为2035年。

规划范围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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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公示草案

1.1 规划定位

n落实主体功能区定位
落实《玉溪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通

海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及传导的主体

功能区定位和叠加功能。

主体功能：重点生态功能区

叠加功能：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

n总体定位
落实传导上位规划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立足兴蒙蒙古族乡

现状发展基础及民族文化底蕴，抢抓机遇，主动融入通海县“云

南创新引领发展示范县、国家绿色农产品生产出口基地、高原湖

滨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将兴蒙蒙古族乡建设成为: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

中国南方蒙古风情文创休闲康养小镇

高原甜瓜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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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标愿景

到2025年，国土空间规划对空间开发保护的指导和约

束作用更加强化。农业空间管制与治理得到加强，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

展，甜瓜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更加凸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红旗河等杞麓湖主要入湖河道生态环境稳定向好，生态功能得到大幅提升；

乡村集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元素，农文旅

融合逐步走深。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基本形成。

到2035年，全面建成全域全要素高质量发展的美丽国

土空间。区域空间协调联动，深度融入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大格局；生

态空间蓝绿交织，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农业空间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现代

化基本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城乡空间集约高效，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城乡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特色空间魅力凸显，高原

蒙乡印象大放异彩。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全面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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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展策略

坚守底线，科学发展

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严格落实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村庄建

设边界等相关控制线的管控要求，统筹谋划，科学布局，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践行可持续

发展之道。

区域协同，联动发展

构建区域内外联动发展格局，主动服务和融入滇中城市群发展，助推通海深度参与昆玉

同城化发展。加强区域间的交通互联、设施共享、产业协同，在协同发展中找寻跨越发展的

契机，借势不断提升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大力实

施生态固本战略。加强乡域范围内红旗河、凤凰山等水体、山体空间的保护，加快促进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各类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筑牢生态安全基底。坚持生态优先发

展理念。

农业固本，稳步发展

在严守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充分夯实传统农业基础，强化农产品品

牌效应，以优质化、规模化、精品化为方向，大力发展甜瓜、葡萄等农产品，深入推进结构

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同时有序谋划绿色农产品加工，扩展农业产业链。

传承文脉，特色发展

深入挖掘蒙古族历滇8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将历史文化底

蕴融入全域旅游之中，将全域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推进农文旅融合持续走深，走特

色发展之路。

提升韧性，安全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物资储备等“硬条件”，补齐在应对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方面的短板弱项；探索构建多方参与、群防群治的应急救

灾模式，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



2.1 落实全域空间底线管控

2.2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02强化底线管控，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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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落实“三区三线”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 严格落实通海县分解下达的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到2035年兴蒙乡耕地保有量
不低于214.53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不低于198.72公顷。

•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
积极拓宽补充耕地途径，有效补充耕地规模。

城镇开发边界
• 严格落实通海县分解下达的城

镇开发边界。到2035年城镇开
发边界规模不突破23.73公顷。

• 城镇开发边界外不得进行城镇
集中建设，不得规划建设各类
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不得规划
城镇居住用地。

2.1 落实全域空间底线管控

注：兴蒙蒙古族乡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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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突破《通海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确定的村庄建设边
界规模的前提下，和合理预测村庄规模、
充分尊重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与
“三线”不交叉、不重叠，与各类保护
线统筹协调为原则科学划定村庄建设边
界。

• 原则上单个行政村的村庄建设边界规模
不超过现状建设用地规模的1.1倍，原则
上兴蒙蒙古族乡村庄建设边界规模不得
突破现状村庄建设用地的1.1倍。

• 村庄建设边界是村庄规划中的刚性管控线，
除上位规划明确的产业用地、基础设施用
地以及零星机动指标落地之外，不得在村
庄建设边界外新增建设用地。位于村庄建
设边界外的现状零星建设用地，后续通过
土地整理、宅基地置换等方式逐渐向村庄
建设边界内集中。

• 村庄建设边界外规划保留的建设用地图斑，
允许依法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翻建，
但不可扩建。

n统筹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2.1 落实全域空间底线管控

划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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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落实工业用地红线，保障工业用地供给

2.1 落实全域空间底线管控

Ø 杞麓湖流域内严禁新增布
局三类工业用地，禁止新
建、改建、扩建严重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和自
然景观的项目。

Ø 兴蒙蒙古族乡落实上位
规划划定的工业用地红
线15.42公顷，其中工
业用地保障线10.85公
顷 ， 工 业 用 地 拓 展 线
4.57公顷。

Ø 工业用地红线实行正、负面
清单管控，工业用地红线内
不得开展除正面清单以外的
开发利用活动，新建工业项
目不得在工业用地红线外选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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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农业空间

2.2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p农村生活空间（居民点）：主要为城镇开发边界外白阁中村、下村、桃家嘴三个

行政村的农村居民点，是村庄建设边界集中划定的区域，重点保障村民建房需求和相关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

p农业主要生产空间
l 作物种植空间：主要为耕地空间和园地空间，集中分布在通海坝子内村庄周边，重点

保障以甜瓜、葡萄、花卉、烤烟为主导的特色农业发展空间。

l 设施农业空间：零散分布于田间地头，主要是服务农业生产的看管房、育苗房、烤烟

房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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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生态空间

2.2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加强以红旗河为主的水域生态空间的保护 加强以凤凰山为主的山林生态空间的保护

践行“湖泊革命”落实《云南省杞麓

湖保护条例》，严格杞麓湖主要入湖

河道—红旗河的管控，减轻入河和入

湖污染负荷，切实改善入湖河道水质。

同时加强小海塘等水域空间的保护。

重点保护以凤凰山为主体的山林空间。

严格落实天然林和省市各级公益林的

保护范围和管理要求，重点加强管护，

强化管护责任。切实维育山林生态空

间，提升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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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占比（%） 分区说明

生态控制区 / 0.00 是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
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自然区域

农田保护区 / 43.57 是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

城镇发展区

小计 6.12
是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以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
要的区域城镇集中建设区 5.13 

工业拓展区 0.99 

乡村发展区

小计 50.31 

是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
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

村庄建设区 14.62 

一般农业区 21.42 

林业发展区 14.27 

n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2.3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3.1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3.2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03统筹资源保护与利用，推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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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3.1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Ø严格耕地用途管制，防止
耕地“非粮化”，制止耕
地“非农化”，严格落实
耕地“占补平衡”和“进
出平衡”。
Ø结合耕地后备资源及补充
空间评价划定成果，按时
序分时段，稳步实施耕地
后备资源开发，有效补充
耕地。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统筹抓好农田配套设施建
设和地力提升。改良土壤，
巩固提升耕地地力。综合
采取工程、生物、农艺等
措施，通过开展改良土壤、
培肥地力、保水保肥、控
污修复和实施耕地休耕轮
作，有效提高耕地质量和
产能。

Ø持续推进耕地生态功能
建设。重点推进杞麓湖流
域内耕地轮耕制度，改变
种植品种、调整种植结构，
逐步调整转变为节水节肥
型农业。
Ø营造健康的农田生态系
统。加强农田生物多样性
保护，增强耕地碳汇能力。

严守耕地数量 提升耕地质量 改善耕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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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林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3.1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n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严格林地用途管制；实施林地分级

保护；实行天然林全面保护修复，

严格限制采伐；统筹公益林保护与

建设；合理安排国土绿化造林空间；

科学有序推进林地后备资源补充空

间的开发利用。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加强用水总

量控制。强化优良水体及饮用水源

地保护，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加

强红旗河综合治理，减轻入湖污染

负荷。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强化

农业节水增效、城镇节水降损和工

业节水减排，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林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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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类型 名称 类别 等级

传统村落
下村（北阁下村） 国家级

桃家嘴村 国家级

文保单位

都元帅府建文庙碑 石窟寺及石刻 市级

阿喇帖木耳墓志铭 石窟寺及石刻 市级

兴蒙三教寺 古建筑 县级

不可移动文物
兴蒙观音寺 古建筑 —

兴蒙三圣宫 古建筑 —

非物质文化遗产

蒙古族服饰“三叠水” 民俗 县级

兴蒙蒙古族文化保护区 民族民间区域性文化 市级

蒙古族“鲁班节” 民俗 市级

三圣宫

三教寺

传统村落

“三叠水”服饰

重点加强对传统村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文旅融合，以旅为媒，提高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

价值认识，促进保护利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利用，注重历史文化资源保

护与利用同居民的文化生活相融合，展现兴蒙乡多元特色文化。



4.1 构建镇村体系

4.2 优化村庄布局

4.3 产业布局引导

4.4 城乡生活圈构建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04加强资源协调配置，推进镇村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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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衔接上位规划，综合考虑各村发展基础及未来发展趋势，规划

构建“乡集镇区、中心村、一般村”的镇村体系。

n构建“乡集镇区、中心村、一般村”的镇村体系

4.1 构建镇村体系

乡集镇区 乡政府驻地区域

中心村 白阁中村、下村

一般村 桃家嘴村

乡集镇区：承担支撑和服务配套全乡的职能。
中心村：主要职能为发挥好现状基础厚实的优势，强化产业功能联动，为周边村提供设施支撑与发
展动能。
一般村：为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配套相应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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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村庄分类引导

4.2 优化村庄布局

特色保护类村庄。深入挖掘村庄历史文化与特色要素，统筹保护、利用与

发展的关系，保持村庄特色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强化特色保护和

空间品质规划设计；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度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在严

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保护线的基础

上，合理安排新增村民宅基地建房及村庄产业发展用地需求。

白阁中村、下村、桃家嘴村均属特色保护类村庄

n产业发展策略

4.3 产业布局引导

以农为基、以文为魂、以旅为脉，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以旅
为脉

兴蒙喀卓甜瓜节

鲁班节

那达慕大会

阿扎拉文化旅游节

蒙古族历滇800年历史记忆

服饰文化 建筑文化 饮食文化 民俗文化
三叠水 建筑之乡 三杯

杯酒
兴蒙
烤鸭

蒙古
族歌
舞

那达
慕大
会

以文为魂

深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以农为基

甜瓜 葡萄 花卉 烤烟

巩固提升传统农业

推广精品果蔬种植

推进农产品加工，延伸产业链

羊肚菌 红托竹荪 蓝莓 …

农文旅深度融合

农艺观光

自然科普

田园亲子

自然采摘

艺术酒吧街

乡村民宿

特色美食

体验工坊

文
化
+
旅
游

农
业
+
旅
游

文
创
+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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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传统农业、农旅、文旅为主要支撑，规划构建“一轴、两心、四

片区”的产业空间结构

     “一轴”:  沿玉通公路，串联各功能板块及周边乡镇，形成产业协同

联动发展轴线；

“两心”：以下村、白阁中村为基础形成文旅体验中心，以桃家嘴村

为基础形成农旅休闲中心

“三区”：北部文创产业发展区、东部精品果蔬种植示范区、南部现

代高效综合农业发展区、中部沿玉通公路形成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区。

n优化产业空间结构

4.3 产业布局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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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城乡生活圈构建

4.3 城乡生活圈构建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结合兴蒙乡的城乡空间格局及设施配套情况，规划构建1个乡集镇

级社区生活圈、3个村组/级社区生活圈。

乡集镇生活圈：依托兴蒙乡集镇区，统筹布局满足乡村居民日常生

活、生产需求的各类服务要素，提升医疗、教育、文化、体育、交通等

方面的服务品质，形成覆盖全乡、辐射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中心。

村/组生活圈：依托白阁中村、下村、桃家嘴村3个行政村，配置最

基本的生活服务保障设施，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空间品质提升。



5.1 构建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5.2 完善绿色韧性的市政支撑体系
5.3 建设安全可靠的防灾减灾体系

05 完善全域支撑体系，提升设施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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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保留现状玉通公路（S214），有效推进县、乡道升级改造，

提升通行条件，加强乡镇联通。

n衔接区域交通、完善镇村交通体系

5.1 构建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n 布局综合交通枢纽：规划保留现状客运站（便捷站）。

n 完善公交体系：搭建城乡一体公交，加快推进绿色出行。结合各村出入口位置，沿

玉通公路规划建设3个公交站台。

n 完善静态交通设施：结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居民生活需要，合理规划必要公共

停车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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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保障安全供水能力

5.2 完善绿色韧性的市政支撑体系

n提升污水及环卫设施建设水平

n强化能源保障和发展

n融入高速、移动、泛在、优质的信息格局建设

构建立体、综合、多功能的供水安全保障网，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兴蒙乡以水
厂供水为主，加强集约化供水格局，提高供水安全保障能力。规划对兴蒙乡自来
水厂进行改扩建。

供
水

完善集镇区、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系统，规划新建1座污水处理站，提高乡村污水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水平。严控红旗河入河水体水质。

排
水

健全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源头减量，建立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规划保留现状垃圾转运站。

环
卫

规划在保留现状电源格局基础上，增强镇域与周边乡镇电网联络，提高供电可靠
性。大力发展风能、光伏发电为主的清洁能源作为电力补充。巩固供电能力和供
电质量，加快线路改造。

电
力

积极推进中缅天然气的互联互通,构建供需平衡、气源结构合理、主干管网互联互
通、应急保障体系完善的现代化天然气系统。

燃
气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与镇村公共设施的融合发展，优化信息通信网络结构，有效提
升网络全业务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保障能力。

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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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蒙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3g，抗震设防烈度为Ⅷ度。
重大建设工程和各类生命线工程提高1个设防等级。

兴蒙乡按照不低于2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内涝防治标准
为20年一遇。

规划依托河西镇规划布局的二级普通消防站，社区（行政
村）完善微型消防站配置，经消防安全风险评估确需设置
的区域，经论证可设小型站。

建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机制，加强地质灾害常规检测，
确定地质灾害防治措施，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完善人防指挥和建设工程体系，人均人防工程面积不低于
1.5平方米。

抗震防灾工程

防洪工程

消防工程

地质灾害防治

人防工程

5.3 建设安全可靠的综合防灾体系

加强抗震减灾体系、消防体系、防洪排涝体系、人防工程体系建设，提高地震、气象、地

质等灾害防御能力，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6.1 实施山水林田草一体化系统修复

6.2 推进国土综合整治

06 推进生态修复，加强国土综合整治



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公示草案

推进“山水林田草”一体化系统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结合，重点对辖区内蓝绿空

间进行综合治理，实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6.1 实施山水林田草一体化系统修复

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农田生态改善

衔接造林绿化空间及林地后备
资源储备，加强森林质量提升
和低效林地生态功能提升，严
格保护现有林地，重点加强对
凤凰山片区公益林和天然林的
保护与修复，对退化林进行修
复，以中幼林抚育、成熟林更
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为重点，
开展修复工作。

重点开展红旗河等自然水体
保护、治理与修复工程，做
好环境整治长效管理，确保
河道清洁畅通。深入农村污
染防治，强化农业面源污染
管控，加强畜禽养殖治污防
污，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收集
治理体系，有效降低入河污
染负荷，改善和提升杞麓湖
入湖河道水质。

农田内部建立多样性作物多
样化轮间作种植体系，巩固
农田生态功能。农田边界处
构建以河流、沟渠、防护林
为主体的农田生态网络，加
强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农
田外通过预留和修复坑塘、
林地、草地等自然生态斑块，
营造农业空间半自然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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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实现田块集中连片，建设农田防护林网，提高耕地质量和产

能，建设生态良田，促进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

结合耕地后备资源的潜力和开发利用条件，按时序分时段，实施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和

战略储备，有效补充耕地，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改善农田生态。

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后备资源补充空间

n推进农用地整理，有效补充耕地，提升耕地质量

6.2 推进国土综合整治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统筹推进耕地后备资源开发、耕地提质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用地整治项

目，补充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开展低效林草地和园地整治、污染土壤修复等，改善农田生态。



7.1 优化乡集镇区用地布局

7.2 完善乡集镇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07提升集镇区空间品质，建设宜居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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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优化乡集镇区用地布局

兴蒙蒙古族乡乡集镇区范围南以城镇开发边界为界，包含白阁中村、下村两个自然村。

优化兴蒙蒙古族乡乡集镇区建设用地结构布局，优先保护传统村落，重点保障产业发展，

增加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及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合理布局居住用地，鼓励土地混合

使用，提高土地集约水平，提升乡集镇区服务水平和建设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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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乡集镇区城乡公共服

务设施体系，明确文化、

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

福利设施五类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

医疗设施 医施 医施 医施
1处(乡镇卫生院)

0处—— 0处——

福利设施 医施 医施 医施0处—— 0处—— 1处(养老服务
中心)

文化设施 医施 医施 医施1处(文化站) 0处—— 1处(文化活动
中心)

教育类 医施 医施 医施1处(小学、幼儿
园)

0处—— 0处——

保留 改扩建 新增
n补足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效率

7.2 完善乡集镇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8.1 规划传导
8.2 实施保障

08 强化规划传导，保障规划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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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规划传导

总体
规划

详细规划

专
项
规
划

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
控制性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外：

村庄规划

玉溪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通海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国土空间规划

传导       落实

传导       落实

传导       落实

Ø落实：战略目标、主体功能区、三区三线、发展定位、管控要求、强制性条款等。

Ø协调：周边乡镇及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Ø传导：总体目标与定位、三区三线、其他重要控制线、约束指标、规划分区、用途管控及人居

环境整治等。

Ø由县级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规划实施，建立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
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制定推进。
Ø乡镇规划的实施措施，按照项目计划制定乡镇年度工作安排，监督检查各年度工作的
推进执行情况。

Ø落实和细化主体功能区政策，完善财政、投资、产业、环境、生态、人口、土地等规
划实施政策措施。
Ø综合运用增减挂钩、增存挂钩、点状供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等
政策工具。

Ø数据库汇入上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Ø 完善规划实施动态监测、评估、预警、考核机制，接入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监测预警
信息系统。

组织保障

实施监督

配套政策

8.2 实施保障



 

为凝聚公众智慧和社会共识，进一步提高《规划》成果质量，现

将《规划》草案予以公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一、公示时间 

2024年8月19日——2024年9月17日，为期30天。 

二、公示方式 

网络公示 

三、公示平台 

通 海 县 人 民 政 府 官 网 ：

http://www.tonghai.gov.cn/yxgovfront/newDepartmentContent

ds.jspx?path=thxzfxxgk&channelId=6981&pageNo=1  

通 海 县 兴 蒙 蒙 古 族 乡 人 民 政 府 官 网 ：

http://www.tonghai.gov.cn/yxgovfront/newShowContentPage.js

px?path=thxzfxxgk&pageNo=1&channelId=7195 

四、公众意见收集途径 

可通过电子邮箱、电话或信件邮寄等方式反馈意见。 

电子邮箱：474024526@QQ.com 

联系电话：0877-3091520 

邮寄地址：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人民政府（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

白阁村284号） 

邮政编码：652701 

（注：请在邮件标题或信封封面注明“通海县兴蒙乡国土空间规

划意见建议”字样） 

 

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 




